
和硕县水平衡测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准确掌握用户用水现状和用水结构，推动用户

完善节水措施，建立科学用水制度，合理评价用水水平，根

据国家及行业的水量平衡测试标准，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县城镇非居民用

水的行政主管部门，和硕县水利局是本县农村非居民用水的

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条 水量平衡测试是指对用户的用水体系进行实际

测试，确定其用水参数，并根据其输入水量与输出水量之间

的平衡关系，分析用水合理程度的工作。

第四条 水量平衡测工作由县供水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五条 凡本县行政区域内的单位用户，应当根据县供水

主管部门的安排至少每 3 年进行一次水量平衡测试。

经审查的水量平衡测试结果是确定单位用户年度用水计

划的重要依据。

第六条 不同用水性质的用水应当分表计量。单位用户每

个用水单元和用水设备应当按照水量平衡测试要求安装水

计量器具，符合日常用水节水管理要求。

水计量器具应当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出



具的检验合格证明。

第七条 测试单位应当在测试前一周将测试工作时间安

排报县供水主管部门备案，县供水主管部门根据情况组织现

场抽查。

第八条 不同类别的单位用户水量平衡测试及验收办法

按照县供水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年计划用水量在 50000 立方米以上（含 50000

立方米）的单位用户，委托独立的水量平衡测试机构（以下

简称独立测试机构）进行测试。

年计划用水量不足 50000 立方米的单位用户，可以委托

独立测试机构进行测试，也可以自行组织测试。

第十条 单位用户水量平衡测试报告应当包括管网图、用

水工艺流程图、各级水计量器具的配备率、用水性质构成、

居民用户数、水量平衡差、合理用水水平、用水单耗、节水

整改措施方案等内容，并按照规范的格式编写。

第十一条 单位用户按照管理权限将水量平衡测试结果

报县供水主管部门验收。县供水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应当

自单位用户提交正式测试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水

量平衡测试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单位用户经水量平衡测试发现有不合理用水

的，应当按照县供水主管部门确认的整改方案进行整改。

整改期间，其用水计划按照整改前实测的合理用水水平



系数确定；整改完成后，其用水计划按照县供水主管部门整

改验收合格后的合理用水水平系数确定。

第十三条 单位用户水量平衡测试验收合格后，县供水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水量平衡测试验收合格证明文件确定的合

理用水水平系数和用水性质构成等调整用水计划。

第十四条 独立测试机构应当取得国家或者新疆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水量平衡测试资质认证资格。

第十五条 县供水主管部门、独立测试机构及有关机构应

当建立健全保密制度，有责任对单位用户的有关资料保密。

第十六条 单位用户对县供水主管部门验收结果有异议

的，可以申请复核。

申请复核的，当事人应当在收到验收结果书面通知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县供水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出具书面复核意见。复核意见变更原决定的，按照复核意见

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县住建局、县水利局

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方案自 2023 年 月 日起试行。


